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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渝水区第五批区级

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办事处、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：

渝水区第五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（共计7项）已经区九届人民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予公布。 
希望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《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按照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传承发展”的工作方针，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、认定、保存和传播工作，切实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有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。

附件：渝水区第五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（共计7项）


渝水区人民政府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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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渝水区第五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
（7项）

一、传统美术（2项）
	序号
	编号
	项目名称
	申报乡镇或单位

	1
	Ⅶ-1
	赣锦绣技艺
	江西赣锦绣有限责任公司

	2
	Ⅶ-2
	玻璃雕刻技艺
	新余市美轮玻璃店


二、传统技艺（4项）
	序号
	编号
	项目名称
	申报乡镇或单位

	1
	Ⅷ-1
	水北豆豉制作技艺
	水北镇

	2
	Ⅷ-2
	水北烤烤圆子制作技艺
	水北镇

	3
	Ⅷ-3
	水北油面制作技艺
	水北镇

	4
	Ⅷ-4
	江东油饼制作技艺
	下村镇


三、传统医药（1项）
	序号
	编号
	项目名称
	申报乡镇或单位

	1
	Ⅸ-1
	罗氏骨伤技艺
	渝水罗氏骨伤门诊部


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年8月26日印发  
